
 

Maoye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 
茂 業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

（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）  
（ 股份代號：848）  

公告 

這是一項茂業國際控股有限公司（＂本公司＂）的自願性公告 

本公司的一家子公司，成商集團股份有限公司（“成商＂），於2008年6月5日收到成都市中級

人民法院（2007）成民初字第548號民事判決書，判決情況如下：  

1. 被告成都人民商場黃河商業城有限責任公司（“成都黃河“）於本判決生效

之日起十五日內向原告成都市商務局償還借款本金人民幣2000萬元及利息人

民幣500萬元。  

2. 成商對成都黃河的上述債務承擔連帶清償責任。 

3. 如果未按本判決指定的期間履行給付金錢義務，應當依照《中華人民共和國

民事訴訟法》第二百二十九條之規定加倍支付延遲履行期間的債務利息。 

4. 本案案件受理費人民幣 166800 元，由被告成都黃河、成商負擔。  

成商已委託四川鼎立律師事務所向四川省高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。代理律師認為，一審判決中

依據的證據材料不能證明成商集團應對該債務承擔連帶責任。 

根據一份於2008年4月17日所立下的彌償保證契據，黃茂如先生、MOY International 

Holding Ltd. 及 Maoye Department Store Investment Limited 向 本 公 司 和 成 商 就

該訴訟事項招致的任何損失，共同及個別提供彌償保證。 

 

 承董事會命 

 茂業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

 董事長 
 黃茂如先生 

香港 

二零零八年六月十一日 



於本公佈日期，執行董事為黃茂如先生、鄒明貴先生、王貴升先生及魯化知先生。非執行董事為鐘鵬翼先生及張

靜女士。獨立非執行董事為浦炳榮先生、梁漢全先生及鄒燦林先生。 

 

 

 


